
 

 

國立中央大學興建教學研究綜合大樓因多次終止契約遲未完工啟用，

審計機關促請改善 

國立中央大學(下稱中央大學)興建教學研究綜合大樓，經審計部

教育農林審計處查核發現，於工程終止契約後未積極縮短行政時程，

且經費不足仍勉強辦理招標，致多次流標須減項發包，延誤大樓完工

時程，經函請教育部督促檢討改善，工程已完工取得使用執照及啟用。 

審計處指出，中央大學為配合發展國際一流大學政策，規劃於該

校大禮堂原址新建總樓地板面積約 7,020 坪，地下 1 層、地上 2 棟

(A 棟為 5 層教學研究大樓，B 棟為多功能展演廳)之綜合大樓，工程

總經費 6 億 9,068 萬元，計畫時程自 95 至 100 年。 

然而，審計處於 107 年 11 月查核發現，該校於 98 年 12 月 23

日、99 年 3月 31 日及 100 年 3月 16 日陸續發包水電、土建及教室內

部設備工程，惟工程履約期間，因承攬廠商財務困難無力履約、廠商

以履約爭議為由拒不施工、停工期間過久達終止契約條件等因素影

響，土建、水電及教室內部設備工程分別歷經 3次、1次、1次，合計

5 次之終止契約；又該校於工程終止契約後未積極縮短行政時程，且

經費不足仍勉強辦理招標，致工程多次流標後須將空調、傢俱等設備

減項辦理發包，延誤大樓完工及

開放使用時程，總工程經費並由

原核定之6億9,068萬元逐次增

加為 8 億 7,307 萬元，且截至

107 年底止，工程仍未完工啟

用。審計處遂於 108 年 2 月 18

日函請教育部督促中央大學檢

討改善。 

審計處表示，經追蹤改善情形，教育部及中央大學已研提改進措

施，該工程於 109 年 10 月 30 日竣工及取得使用執照後，已正式啟用

相關空間及設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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